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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台管办〔2022〕39号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规范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管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

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保障农村村民居住安全，根据《福建省

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》（闽政办〔2011〕189号）、《中

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强化

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》（闽委农办〔2020〕4号）及其他法

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规范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管理相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改造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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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所称“农村危房”是指 2020年 3月以来在全区房屋

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期间排查为一般安全隐患及以上的或经

鉴定为一般安全隐患及以上的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农村房屋。

二、改造标准

（一）一般标准。原则上村民每户人口只有 1人的宅基地

面积不超 80平方米（含 80平方米），人口在 2人及以上的不

超 120平方米（含 120平方米），总建筑面积不超 300平方

米（每户人口只有 1人的总建筑面积不超 160平方米）。建设

层数不超 3层（每户人口只有 1人的不超两层），建设高度不

超 11米（两层的建筑高度不超 7米）。

（二）特殊标准。已形成街道的两侧经营性自建房可按等占

地面积、等层数、等高度的标准进行改造，为保持建筑风貌相协

调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微调，也可在镇村的统一规划下，

提出合适的占地面积、层数和高度报管委会审批后由镇村统一组

织改造。

三、条件认定

（一）一般情况。原则上须符合《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

管理办法》（闽政办〔2011〕189号）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，

并须符合“一户一宅”，夫妻双方不在同一本户口簿上的，按同一

户认定。村民有两处及以上危房的，可改造其中一处，其他危房

应拆除；也可进行分户改造，但分户前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超过

60平方米的分户无效。

（二）特殊情况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我区还存在大量的石结构

房屋和已形成街道的两侧年代久远的混合结构经营性自建房，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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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权属人很多非本村村民，为保障房屋安全，对在农村危房改造

身份识别中视同具有本村村民资格。经批准回原村庄定居的港、

澳、台胞和华侨视同具有本村村民资格。

四、规划要求

危房改造应当符合镇乡、村庄规划和镇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以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保护规划，严格遵循“先规划、后建设”
原则。原则上在“五横五纵”两侧 50米和 5年内即将启动建设的

项目范围内不得翻建，应采取修缮加固、提前征收（条件成熟的

前提下）或推行证据保全存档后进行拆除等方式消除安全隐患，

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并确有居住需求的只能等占地面积、等层数、

等高度改造翻建。

五、申请审批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村民持下列材料向村委会提出：

1．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》一式三份；

2．户口簿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影印件；

3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表或危房鉴定报告；

4．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出具的红线图（宗地图）；

（二）村级审查。村委会应当每一个月集中申请材料，依法

召开村委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议，在本村

张榜公布征询本村村民意见；在张榜公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

本村村民未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应当在《村民住宅建设

和用地申请表》中签署意见，并报乡镇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乡镇审批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村委会上报的村

民建房申请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、集体研究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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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，审批后 10个工作日内核发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。属于

文物保护建筑和控制性保护建筑范围内的危房改建，镇乡人民政

府在规划审批前，应将其改建方案书面征得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同意。属于历史建筑的不得擅自改造翻建。

六、建设管理

按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

建房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台管办〔2022〕33号）规定

执行。

七、明确责任

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危房改造农村宅基地审批等相关工

作。国土部门负责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对工作。规划部门负责

指导乡镇村庄规划的核对工作。住建部门负责指导危房改造质量

安全、村庄建筑风貌管控等工作。

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 5月 24日。

附件：1．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

2．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

3．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2年 5月 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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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

申请 户

主信息

姓名 性别 年龄 岁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

家庭 成

员信息

姓名 年龄 与户主关系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

现宅基

地及农

房情况

宅基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
m

2
权属证书号

现宅基地处置情况 1.保留（ m2）； 2.退给村集体；3.其他（ ）

拟申请

宅基地

及建房

（规划

许可）

情况

宅基地面积 m2 房基占地面积 m2

地址

四至

东至: 南至:
建房类型：1.原址翻建

2.改扩建

3.异址新建

西至: 北至:

地类
1.建设用地 2.未利用地

3.农用地（耕地、林地、草地、其它）

住房建筑面积 m2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高度 米

是否征求相邻权利人意见： 1.是 2.否

申请

理由 申请人： 年 月 日

村民小

组意见 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村集体

经济组

织或村

民委员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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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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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
申请户

主信息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申请理由

拟批准

宅基地

及建房

情况

宅基地面积 m2 房基占地面积
m

2
地址

四至
东至: 南至:

性质：1.原址翻建

2.改扩建

3.异址新建

西至: 北至:

地类
1.建设用地 2.未利用地

3.农用地（耕地、林地、草地、其它）

住房建筑面积
m

2
建筑层数 层 建筑高度 m2

自然资源

部门意见

(盖章)

负责人: 年 月 日

其他部门

意见

农业农村部

门审查意见
(盖章)

负责人: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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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政府审

核批准意见
(盖章)

负责人: 年 月 日

宅

基

地

坐

落

平

面

位

置

图

现场踏勘人员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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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图人： 年 月 日

备注 图中需载明宅基地的具体位置、长宽、四至，并标明与永久性参照物的具体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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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
乡字第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

经审核，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

管制要求，颁发此证。

发证机关

日 期

建设单位（个人）

建设项目名称

建 设 位 置

建 设 规 模

附图及附件名称

遵守事项

一、本证是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，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有关
建
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法律凭证。
二、 依法应当取得本证，但未取得本证或违反本证规定的，均属违法
行

为。
三、未经发证机关审核同意，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。
四、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，建设单位（个人）有责任
提
交查验。
五、本证所需附图及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，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
效
力。



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年5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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